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信息公示制度

为了加强和规范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桂馨基金会）信息公示和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

等法律法规，按照《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章程》规定，遵循真实、及时、公允原

则，制定本制度。

第一部分：财务信息公示

一、公示内容列表

1、桂馨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

周期：年度公示，即每年度本报告完成后 15 日内进行公示；信息来源：财

务部

2、桂馨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

周期：年度公示，即每年度本报告完成后 15 日内进行公示；信息来源：财

务部

3、桂馨基金会月度捐赠（收入）信息（含捐赠人/捐赠机构）；

周期：月度公示，即本月 5 日前完成上月公示；内容：见模板；信息来源：

财务部

4、季度财务报告

周期：季度公示；内容：见模板；信息来源：财务部

5、桂馨基金会重大项目报告

周期：每一次（类）项目结束后 15 天内完成并公示；内容：见项目报告模



板；信息来源：项目部

6、桂馨基金会重大项目财务报告

周期：每一次（类）项目结束后 15 天内完成并公示；内容：见项目财务报

告模板；信息来源：财务部

7、桂馨基金会重大类项目报告

周期：半年度，即当年 7 月 5 日和次年 1 月 5 日前；内容：见重大类项目报

告模板；信息来源：项目部

8、桂馨基金会重大类项目财务报告

周期：半年度，即当年 7 月和第二年 1 月；内容：见重大类项目财务报告模

板；信息来源：财务部

9、桂馨基金会半年度财务报告

周期：半年度，即当年 7 月 5 日和次年 1 月 5 日前；内容：见半年度财务

报告模板；信息来源：财务部

10、桂馨基金会上年度财务收支报表

周期：与年度工作报告和审计报告同步；内容：见年度财务收支报表；来源：

财务部

11、桂馨基金会专项基金报告

周期：与年度工作报告和审计报告同步；内容：见专项基金报告模板；来源：

财务部、项目部

二、公示渠道

1、基金会官网、微博、微信平台，基金会年报

基金会官网将设置专门版块对每一项信息进行固定公示；微博、微信平台定



期公示，便于公众查询；年报上全面公示。

2、外部公示

基金会将根据相关法规条例规定，每年将年度报告、财务报告等信息通过相

关媒体及网站公布，如《法制晚报》、基金会中心网等。

三、部门衔接

1、由公共关系部负责对外公示，相关公示信息由财务部和项目部提供；

2、对应负责相关公示信息的部门，需按要求将相关公示报告和信息表存档

机构服务器指定位置，并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公共关系部相关同事。

第二部分：其他信息公示

一、公示内容列表

1、基础信息：机构简介、理事团队、制度章程；工作简报、年度大事记

周期：年度公示，即每年度内相关信息发生变更后 15 日内完成更新；工作

简报月度更新，年度大事记年度更新；信息来源：公共关系部

2、项目信息：桂馨书屋、桂馨科学课、桂馨乡村教师支持、其他项目；展

示项目、待援项目

周期：半年度更新，即每年度分两时间段对项目页面进行集中更新；月度项

目受益人次每月度更新一次；信息来源：项目部

3、志愿者信息：志愿者介绍、优秀志愿者、志愿者规范、合作社团

周期：年度更新，即每年度相关信息发生变更后 15 日内完成更新；信息来

源：项目部



4、合作伙伴：捐赠机构、支持机构

周期：月度更新，即本月 5 日前完成上月更新；信息来源：财务部，公共关

系部

5、其他信息：桂馨新闻、桂馨公告、媒体报道

周期：即时更新，相关信息整理完整后当天更新；信息来源：公共关系部、

项目部

二、公示渠道

1、基金会官网、微博、微信平台，基金会年报

桂馨官网根据公示内容列表设置专门版块，对每一项信息进行固定公示；微

博、微信平台定期更新，便于公众查询；年报上全面公示。

2、外部公示

基金会将根据相关法规条例规定，每年不同时期将基金会发生变更信息及相

关资讯等通过相关媒体及网站公布，如基金会中心网等。

三、部门衔接

1、由公共关系部负责公示，相关公示信息由项目部和财务部负责提供；

2、对应负责相关公示信息的部门，需按要求将相关公示内容和信息表存档

机构服务器指定位置，并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公共关系部相关同事；

3、对于重大公示事项，如核心项目半年度信息更新，需由项目部与公共关

系部提前制定好更新事项进度安排，并根据计划按时完成相关内容更新。

三、附则



1、本制度自 2016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

2、如国家相关法规条例有新的变动时，本制度也应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后实

施。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2016 年 4 月 1 日


